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簽約請款作業流程 
 

圖例：     

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

員會應辦 

理事項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審查結果通知

執行機構 

 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行政會報核定補

助結果通知執行機構，並檢附補助計畫核定情形彙總表 

  ↓   

執行機構

應辦理事

項 

 1. 執行機構與合作

企業進行簽約 

2. 合作企業撥付配 

合款 

 1. 執行機構與合作企業簽訂合作契約（合作契約由執行機

構自行研擬），簽訂之合約書應載明雙方合作為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之研究 

2. 合作企業將配合款繳交執行機構 

  ↓   

  計畫主持人線上簽

署產學合作計畫執 

行同意書 

 計畫主持人應於本會學術研發服務網完成線上簽署產學合

作計畫執行同意書，計畫執行機構始得列印請款明細。 

 

  
 

  

  執行機構備函辦理

簽約請款 

 一、執行機構應於核定通知到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備函檢 

附下列 1 至 4 項附件至本會辦理簽約請款： 

1. 本計畫第 1 期補助款之請款收據 

2. 合作企業已撥付計畫配合款之證明文件（即期支票影本

或匯款證明等） 

3. 完成用印之本會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補助合約書[含經

費核定清單及請款明細表(需俟計畫主持人線上簽署產學

合作計畫執行同意書後始得製作及列印)]一式4份及執行

同意書一式2份 
4. 修正後計畫書(含修正對照表及意見回復說明)

二、企業配合款撥款-證明注意事項： 

1.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新申請案之申請機構與合作企業

合約書，須為公告後所簽定方可採納 

2. 企業配合款證明應載明計畫名稱，並由申請機構核章 

3. 企業配合款(不含技轉金、先期技轉金及授權金)得分期

撥付並達年度總額 50%始得請款，如該款項由企業及其

子公司共同出資，應另載明出資比例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撥付第 1 期款 

 本會撥付第 1 期款，檢附撥款清單送執行機構 

  ↓   

  執行機構函請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執行滿 6個月繳交進度報告，經審查同意後，檢附依補

助計畫經費各期撥款明細表之各期款金額所開立之收據、合

作企業配合款撥款資料向本會請款 

※註：執行前瞻技術研發型計畫且獲經濟部補助合作企業配合款者，本會於撥款後函知經濟部辦理

合作企業撥款作業 



撥付第 2 期款  ※ 請檢附請款資料 1 份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撥付第 2 期款 

 1. 本會撥付第 2 期款，檢附撥款清單送執行機構 

 


